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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室主任孙宪忠教授认为 
 

不动产登记旨在完善物权变动程序 
 

 陈文瑞  
 

  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举办的不动产登记立法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国土资源部以及高校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就建立统一

不动产登记制度进行了研讨。笔者围绕不动产登记条例草案学者建议稿，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民法室主任孙宪忠教授。 
  问:请介绍一下这部草案建议稿的总体情况? 
  答:受国土资源部委托，由我们起草不动产登记条例学者建议稿，目前已经完成该建议稿并提

交给国土资源部。草案分为七章，共 70 条。第一章是总则，阐述了立法指导思想、立法渊源、

基本原则、法律责任等原则性规定。第二章、第三章对登记管辖、登记机关及登记簿进行了规定。

第四章是总登记与初始登记规范。第五章规定了变更登记、涂消登记、预告登记、异议登记。第

六章和第七章分别是法律责任和附则。 
  问:我国已经有了物权法，为什么还要建立具体的不动产登记制度? 
  答:建立不动产登记制度，是为不动产的物权变动提供官方的、公开的、恒久的、统一的法律

依据、法律措施。我国物权法第 5 条规定了物权公示原则。公示原则的基本含义，就是将物权这

种抽象的法律权利以法律确定的方式予以公示，以达到保护交易安全以及社会财产支配秩序的目

的。具体地说，不动产登记作为法律依据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确定物权是否存在或者确定物权转

移是否已经生效等环节中。它可为法官和司法工作者提供法律分析和裁判规则的依据，将不动产

登记簿上记载的物权和权利人视为法律推定正确的物权和权利人，并在司法中予以承认和保护。 
  总之，建立统一的不动产登记制度，对于保障和促进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发展，对于保

障公共资产和公民的不动产权利，对于保障行政执法司法，意义十分重大。 
  问: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实质是什么，它与物权法是怎样的关系? 
  答:不动产登记立法实质是物权变动的程序立法，是以不动产登记流程为基点形成的系统规

范。该法规定的不动产登记，与物权法规定的相关制度相比，重在规范不动产登记过程和方法，

而不是登记与否对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它建立的是不动产登记的各项程序，也就是规范不动产

登记机关开展不动产登记的程序，以及引导和保障民事主体设立、转让、变更和消灭不动产物权

的程序。 
  基于程序法律规范原理，二者关系主要有:第一，物权法中的不动产登记规则，是不动产立法

的实体法，不动产登记制度中的登记规则，是不动产立法的程序法。第二，物权实体法决定程序

法，程序法反过来影响实体法。我们在编写此次的学者建议稿时，也紧密围绕上述法理展开。 
  问:不动产登记是否属于行政行为? 
  答:从不动产登记本身的特点看，它并不属于行政管理行为。不动产登记的法理，就是将民事

权利主体所拥有的不动产物权予以公示，从而使这些权利获得法理的承认和保护，这就是物权法

上的“物权公示”。实践中遇到涉及不动产的争议，通过“物权公示”，通过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

可以很方便地确定权利和保护权利。从登记机关方面来看，不动产登记机关从事的行为虽然不是

直接对于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某种是非的裁判，却是对于不动产登记是否可以作为

法律事实的确认。由此可见，不动产物权登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直接决定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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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有一定司法效力的司法登记。也正因为此，国外很多国家将不动产登记纳入法院工作范围。 
  从登记的权利人方面来看，不动产登记是民事主体财产权利的登记，这种登记不仅是不动产

物权确定的生效要件，也是基于当事人的登记请求权而发生的，即当事人的登记意思表示是不动

产登记的必要前提条件。只有当事人提出登记申请，且登记机关同意登记时，才发生登记的效果，

因此，登记是一种法律行为。这样，物权法第 9 条明确规定的不动产登记的事实就会成立。虽然

基于我国的实际情况，不动产登记由行政机关进行，但从登记权利人方面看，这种登记应该属于

民法上的物权公示的性质，而不是行政管理的性质。 
  因此，不动产登记具有司法行为的特点是非常显著的，但是这种司法行为具有间接司法的特

点，因为它属于程序司法、法律事实司法，而不是直接的权利义务司法。 
  问:很多人把不动产登记制度作为反腐的有力举措，对此应怎么看待? 
  答:要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一是从范畴上看，不动产登记立法与反腐倡廉是两个不同的范畴。

不动产登记立法属于物权法中的程序性规范，而物权法属于私法的范畴，反腐倡廉涉及的法律问

题往往属于公法范畴，与作为物权法的私法无关。二是从立法目的上看，不动产登记的立法目的

具有很强的指向性，它是为了规范不动产登记行为，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而并非为了满足反

腐的需要。三是从功能上看，任何社会规范的制度功能都是有限的，不动产登记法律规范的功能

同样也是有限的。立法目的决定法律功能，不动产登记就是为确定物权建立法律根据。也许有人

会说，不动产登记法律规范建立之后，可以通过统一的不动产登记簿公开官员的房产，从而发挥

反腐倡廉的功能。这个理由是很牵强的，是在人为地附加不动产登记不应有的功能。如同在惩治

腐败工作中相关机关可以查阅官员的银行信息，但不能因此说公民的个人存款账户具有反腐倡廉

的政治功能。四是从法律规范的特征上看，不动产登记规范具有极强的技术性，这种关于不动产

登记簿的技术性规范的设置完全是物权登记立法本身的内在要求。有些登记信息可能会为反腐工

作带来便利条件，但如果为了反腐倡廉而采取一种不顾及物权登记规范技术性要求的其他规范，

就会破坏不动产登记规范功能的发挥。 
  将不动产登记赋予反腐倡廉的政治功能是旧有的泛政治化思维在现阶段的反映，是不科学

的。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建立如果能有助于反腐工作的开展固然是件好事，但不可硬性和反腐倡廉

等事项挂钩。不动产登记制度要严格依据物权法的原理，保持法律的科学性和体系性。 


